
附件2：
推免加分细则
学生在本科阶段获得下列七个方面成果或荣誉，给予加分排名，学生在某一方面成果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原则上只取一项。
1．论文加分
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权威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学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加3.0。
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加2.0。
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在省级期刊公开发表学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加0.5。
上述期刊不含增刊、副刊和专辑，加分所涉及期刊目录由各学院认定。
2．学科竞赛加分
	竞赛类别
	加分分值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I类竞赛
	国赛
	排名第一 10.0
排名第二 5.0
排名第三 4.0
排名第四 3.0
排名第五 2.0
	排名第一 6.0
排名第二 4.0
排名第三 3.0
排名第四 2.0
排名第五 1.0
	排名第一 4.0
排名第二 3.0
排名第三 2.0
排名第四 1.0
排名第五 0.5

	
	省赛
	排名第一 3.0
排名第二 2.0
排名第三 1.0
	排名第一 2.0
排名第二 1.0
排名第三 0.5
	排名第一 1.0
排名第二 0.5
排名第三 0.3

	II类竞赛
	国赛
	排名第一 4.0
排名第二 3.0
排名第三 2.0
排名第四 1.0
排名第五 0.5
	排名第一 2.5
排名第二 1.5
排名第三 1.0
排名第四 0.5
排名第五 0.3
	排名第一 1.5
排名第二 1.0
排名第三 0.6
排名第四 0.4
排名第五 0.2

	
	省赛
	排名第一 1.0
排名第二 0.6
排名第三 0.4
	排名第一 0.6
排名第二 0.4
排名第三 0.2
	不加分


注：竞赛名称及竞赛级别参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20]143号）。
3．大创项目加分
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重点项目者加1.0分(有2个主持人的,每人加0.5分)，主持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一般项目者加0.5分(有2个主持人的,每人加0.25分)。
4．荣誉称号加分
国家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或团干部”获得者加2.0。
省级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或团干部”获得者加1.0。
5．发明专利加分
拥有发明专利者（独立或排名第一）加2.0。
拥有实用新型专利（独立或排名第一）加1.0。
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者（独立或排名第一）加0.5。
6. 参军入伍服兵役加分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役加2.0。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役并获得“嘉奖”称号加2.2。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役并荣立部队三等功加2.5。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役并荣立部队二等功加3.0。
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役并荣立部队一等功加5.0。
7. 国际组织实习加分
在校期间由学校选派到国际组织实习一个月以上（含一个月）加1.0。
